福建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南安分公司
 柳城溪美站营业厅及办公场所租赁采购谈判文件
南安分公司拟就南安市溪美街道环城西路169-110号1-2层约210平方房屋租赁进行采购谈判，以谈判后的最低报价为最终结果。
本项目最高限价为年租赁费用人民币60000元/年（含税），租金按年支付，出租方需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，税费由出租方支付。承租方将在收到增值税专用发票后30个日历日内支付相应租金。租期为捌年，具体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。
一、具体要求
1、报价人须保证所出租房屋，不存在任何不合法的情形，也不存与第三方的任何产权争议。如果有任何因报价人原因而提起的侵权指控或纠纷的，报价人依法承担全部责任，因此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，由报价人承担全部责任。
2、报价人不履行约定，不按报价文件要求与采购人订立合同的，应当向采购人支付中选金额10 %的违约金，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超过违约金额的，还应当对超过部分予以赔偿。
3、租赁期间的物业费由出租方负责支付，水电费由承租方负责支付。
二、规格参数
	项目名称
	租赁情况
	要求

	柳城溪美站营业厅及办公场所租赁采购项目
	租赁地点：南安市溪美街道环城西路169-110号1-2层
租赁面积：约210平方米
	按要求订立合同，并按合同要求履行约定。





三、报价
[bookmark: _GoBack]请报价方在2025年 10月 10日上午8：30之前，把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（副本）复印件（或出租人身份证件）、首次报价原件（最终报价待双方谈判后确定）及相关证明材料密封加盖公章送达我公司1011室，封面标注项目。公司地址：南安市美林江北大道广电大楼1011室，邮编：362300，联系人：尤先生 ，电话：0595－37995166。
报价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人民币元

	项目名称
	租赁情况
	要求
	年租赁金额（不含税）
单位：元/年
	备注

	柳城溪美站营业厅及办公场所租赁采购项目
	租赁地点：南安市溪美街道环城西路169-110号1-2层
租赁面积：约210平方米
	按要求订立合同，并按合同要求履行约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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